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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为推动“百千万工程”，加快典型镇建设，提升水唇镇圩

镇风貌，按照县委、县政府工作部署，拟实施陆河县青梅茶肆

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（陆河县水唇镇供销社改造

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）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

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本地实际，特制定本补偿实施方

案。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陆河县青梅茶肆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位于水

唇圩镇东部原供销社地块，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 10745.96 平方

米，总建筑面积 4592.36 平方米，工程建设总投资 4200 万元。

规划为文化、民俗、产业发展、旅游及配套建筑。

为确保陆河县青梅茶肆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

能够顺利快速推进，水唇镇党委政府多次召开各个层次群众代

表参加的座谈会，广泛宣传项目实施的意义和征求社会各界意

见，为本方案的制定提供决策依据。

二、征地拆迁范围

（一）征地范围



— 2 —

陆河县青梅茶肆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需征收

拆迁土地面积 10745.96 平方米。征地拆迁包括旧供销社地块及

其附属建筑物、周边民房、农用地、道路、新丰村土地等。具

体以“陆河县青梅茶肆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征地

红线图”标明范围为准。

（二）拆迁范围

项目征地范围内的房屋、建筑物、构筑物等地面附着物。

（三）拆迁时间

拆迁户应在2025年 月 日前持与产权相关的有效证件到

水唇镇人民政府签订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书，并在规定期限内自

行搬迁完毕。对逾期不搬迁者，将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依法予

以拆除。

三、征地补偿标准及留用地补偿办法

（一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

项目征收拆迁土地宗地按照第三方评估价格或《汕尾市人

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汕尾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的公告》

（汕府公字〔2024〕1 号）、《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

陆河县征收土地补偿实施办法(2017 年修订调整)的通知》（陆

河府办[2017]36 号）标准参照执行。

（二）青苗征收补偿标准

参考陆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《陆河县征收土地补偿实施办

法(2017 年修正调整)》(陆河府办[2017]36 号)，本项目青苗征



— 3 —

收补偿按《陆河县征地青苗补偿标准》执行。

（三）留用地安置办法

计算方式:留用地面积按实际征用面积的 12%计算。留用地

采取折算货币补偿，补偿标准参考陆河县人民政府《陆河县人

民政府关于印发陆河县征收农村集体土地留用地管理办法的通

知》(陆河府[2023]26 号)。

四、房屋征收政策措施

（一）房屋征收补偿方式

货币补偿方式:由实施征收主体单位按法定程序委托有资

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价值对被征收人进行货币补偿。

（二）房屋征收补偿标准

1.混凝土钢筋框架结构的楼房：1800.00 元/平方米。

2.混合结构的楼房：1500.00 元/平方米。

3.砖、瓦、桁结构的瓦房：900.00 元/平方米。

4.砖体结构的铁皮房:装饰完善的，按500.00元/平方米计；

装饰不完善的，按 400.00 元/平方米计。

5.简易结构的砖瓦房（含猪舍类，2.2 米以下）:450.00 元

/平方米。

6.简易棚寮（油毡、竹棚类）:100.00 元/平方米。

7.围墙:120.00 元/平方米。

8.水泥结构（晒谷坪、庭院）:100.00 元/平方米。

9.化粪池（按平面面积计）:800.00 元/平方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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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水井:直径 1.2 米以上的，按 3000.00 元/个计；直径 1.2

米以下的，按 2000.00 元/个计。

11.沼气池：大的，按 6000.00 元/个；小的，按 4000.00

元/个计。

12.房屋装修的补偿费用：按照房屋实际装修的情况，通过

第三方评估定价的方式给予补偿。

13.搬迁费：按房屋补偿（不含土地价值）总额的 5%计算。

14.临时安置补偿：按实际拆迁总面积计算，给予 8.00 元/

月/平方米补贴；商铺租金补贴按商铺实际租用面积计算，标准

为 30～50 元/月/平方米，按 12 个月的补贴标准给予支付。

五、“两违”建筑的处理办法

凡在本项目范围内高度低于 2.2 米以下的建筑物（构筑物）

以及临时搭建的铁皮房、猪舍、厕所和其它构筑物等属“两违”

建筑的，一律按相关法律、法规处理。

附件：陆河县青梅茶肆水唇圩镇客厅及周边配套设施项目

征地红线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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